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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易门县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1、 工作开展背景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践行“两山”理念，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及“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作要求，持续巩固提升城乡人居环境，积极探索城乡“两污”系统化全领域治理，全面提升全县城乡垃圾治理水平，规范易门县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管理工作，县住房城乡建设局组织起草了《易门县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
2、 制定办法的必要性
做好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处理工作，是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体现，而生活垃圾处理费又是保障此项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支撑。目前，我县已开展生活垃圾处理费收取工作，收费标准按照易门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调整易门县城城镇垃圾（生活垃圾）收费标准的通知》（易发改发〔2023〕1 号）文件执行。但该文件仅规定了收费标准、政策执行时间等内容，对收费方式、资金管理等没有明确规定，在实际收费工作中，存在着收费方式效率较低，收取率不高等问题。
以近三年为例，县城建成区应收垃圾处理费为326万元/年，平均实收仅为154万/年，收缴率仅为47%左右。较低的收缴率，已对全县垃圾处理系统的正常运转和长效管理造成了较大压力。
因此，我县需要制定一部规范性文件，推进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的规范化、制度化管理，并解决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为我县生活垃圾处理和环卫事业发展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特制定本办法。
3、 起草依据
《办法》制定依据，主要包括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部委、省主管部门出台的文件，主要依据和参考如下：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4）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57号）；
（5） 国务院批转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发〔2011〕9号）；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发改价格规〔2018〕943号）；
（7） 《云南省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2026版）》；
（8） 《关于调整易门县城城镇垃圾（生活垃圾）收费标准的通知》（易发改发〔2023〕1 号）。

4、 起草过程
2026年2月28日，县住房城乡建设局组织人员赴华宁县学习考察“三费合一”（即自来水费、污水处理费、生活垃圾处理费同步由自来水公司代为收取）的先进经验做法，并认真学习了红塔区、峨山县等地区已出台的生活垃圾处理费收取管理政策文件，结合我县实际形成了办法初稿。
2026年3月起，在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的指导下，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先后组织召开了5次征求意见座谈会，面向县发展改革、综合行政执法、市场监管、财政、税务、审计、司法、各乡镇（街道）、供水企业等部门和单位征求意见。并于2026年3月20日组织召开初稿的评估论证会，集中对初稿进行评估论证。
2026年3月19日，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向各乡镇、县城小区住户、单位、企业、个体工商户发放问卷调查表近450份，进一步征求广大居民意见建议。目前，调查问卷已收回，正在开展数据统计和分析。
5、 主要内容
《办法》征求意见稿针对我县城镇生活垃圾收费管理进行了详细完整的制度设计，分为五章、共计二十九条，涵盖了城镇生活垃圾收费管理的适用范围、征收对象、收取方式、费用使用以及法律责任等方面。其中，几个重要问题说明如下。
（1） 明确凡在本县县城建成区（含龙泉街道中心街社区、兴文街社区、西环路社区）、云南易门产业园区、各乡镇（街道）集镇建成区内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包括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驻易单位、社会团体、个体经营者、车站、生产经营单位、商业网点、居民（含暂住人口）等，均应缴纳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
（2） 明确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按照经营服务性收费管理，由县域内承担城镇生活垃圾收集转运运营服务责任的经营者为收费主体。并实行政府定价。收费标准按照县发展改革局批准的相关收费文件执行。
（3） 明确为规范收费行为、方便用户缴费、降低管理成本，收费主体积极探索创新收费模式，可以委托相关单位代为收取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
（4） 明确了城镇范围内享受低保政策的困难家庭和五保户，重点抚恤优待对象家庭，非营利性社会福利机构，免收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房屋连续空置二个月及以上的，房屋产权人或使用人可向收费主体申请免收空置期间的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经收费主体会同相关部门核查，若其每月用水量不超过1立方米，视为符合空置条件。
（5） 明确了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为代收性质，代收单位应就设立专项账户或进行独立明细核算，并与收费单位按月度实行实行分账管理。
（6） 明确了县发展改革、住房城乡建设、综合行政执法等相关部门的工作职责。
（7） 明确了办法自公布后三十日施行。本办法施行后原有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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